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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03     证券简称:广汇物流     公告编号:2022-004 

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购股权部分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变更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前次关联交易的概述 

为获得战略资源，加快物流主业发展，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7 月 19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六次会议和 2021 年 8 月 5 日召开的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

子公司新疆亚中物流商务网络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亚中物流”）

以现金方式购买新疆广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汇房产”）

持有的新疆格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信公司”）65%股权，交

易金额为人民币 215,876.57 万元，其中对价中的 75,920.60 万元冲

抵广汇房产对格信公司的应付款项，实际支付现金对价为 139,955.97

万元（公告编号：2021-033、2021-037、2021-042）。2021 年 8 月 6

日，亚中物流与广汇房产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截至目前，亚中

物流已经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取得了格信公司的控制权。 

二、本次变更事项的概述 

（一）交易背景 

2019 年 1 月 4 日，广汇集团、广汇房产等各方与东方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资产”）签署了《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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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暨债务重组协议》（合同编号：COAMC 甘-2018-B-08-001)，重组

债务金额（融资金额）为 13 亿元，重组期限自 2019 年 1 月 16 日至

2022 年 1 月 15 日，并将格信公司部分土地（578.93 亩）和 100%股

权作为抵押/质押物，抵押/质押期限自 2019年 1 月 4 日至 2022年 2

月 4 日。截至公告披露日，格信公司部分土地和全部股权仍处于抵押

/质押状态，上述债务余额为 91,000 万元。 

（二） 变更收购股权部分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 

2022年 1月 1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2022年第一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收购股权部分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变更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已签属的《股权转让协议》基础上与

广汇房产、亚中物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 

“《补充协议》”），同意公司参与上述 91,000 万元债务的展期安排，

以公司承担的 91,000 万元展期债务金额冲抵亚中物流收购格信公司

的同等金额股权转让款，并在完成格信公司 65%股权过户后，作为共

同债务人，继续将格信公司部分土地和股权作为抵押/质押物质押给

东方资产承担担保责任。从而使亚中物流实现部分股权转让款通过融

资的方式进行支付，实际上延长亚中物流的支付时间，有利于上市公

司整体的资金统筹安排。 

除支付方式变更外，前次关联交易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不影响

格信公司的评估值和交易对价。 

三、关联方及签约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汇集团”）

为公司控股股东，广汇房产为广汇集团的间接控股公司，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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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广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公司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苏州路广汇美居物流

园 K 座负一层 

法定代表人：关峙 

注册资本：240,860万元 

经营范围：开发、经营房地产及健身娱乐设施；餐饮，美容美发，

住宿，洗浴服务，KTV，小商品零售；场所租赁，停车场服务，物业管

理；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广汇房产总资产 3,470,086.19 万元，

净资产 1,555,924.93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13,649.19 万

元、净利润 2,093.51 万元（经审计）。 

过去 12 个月内，除亚中物流收购格信公司股权和本次变更部分

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暨关联交易外，公司与上述同一关联方发生的关

联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方进行的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金额

为 0 元（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甲方：新疆亚中物流商务网络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新疆广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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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方：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二） 合同主要条款 

1、甲、乙、丙三方同意丙方参与标的债务的展期安排，以丙方承

担的展期债务金额冲抵甲方收购格信公司的部分股权转让款，从而使

甲方实现部分股权转让款通过融资的方式进行支付，实际上延长甲方

的支付时间，有利于上市公司整体的资金统筹安排。 

2、经标的债务的债权人东方资产同意，丙方加入乙方、东方资

产等相关各方签署的《展期协议》，与乙方成为共同债务人，承担《展

期协议》生效后剩余 91,000 万元债务的偿还责任，该笔债务从 2022

年 1 月 15 日展期到 2023 年 7 月 14 日，丙方向东方资产具体支付时

间及期数如下： 

期数 还款期限 还款本金金额（万元） 

第一期 2022.4.20 1,000.00 

第二期 2022.7.20 10,000.00 

第三期 2022.10.20 15,000.00 

第四期 2023.1.20 10,000.00 

第五期 2023.4.20 15,000.00 

第六期 2023.7.14 40,000.00 

合计（元） 91,000.00 

 

3、甲、乙、丙三方同意，丙方承担《展期协议》生效后的剩余

91,000 万元的债务，以冲抵甲方收购格信公司的部分股权转让款，即

视同甲方欠付乙方的股权转让款中的 91,000 万元已支付完毕，其余

仍按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执行。 

4、约定的展期债务的重组收益（利息）由丙方承担 6%/年的利息，

其余利息由乙方及/或其他方承担，偿还展期债务时当期利息同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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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并向东方资产支付，丙方应按照《展期协议》约定时间按时支付上

述款项。除本协议约定的本金及利息外，丙方不承担乙方及/或其他

方履行《债权转让暨债务重组协议》及《展期协议》产生的任何其他

义务。 

5、本协议签订后 15 个工作日内，乙方、丙方须协调东方资产完

成格信公司股权的解除质押手续，解除质押后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

办理完成其持有的 65%格信公司股权过户给甲方的工商变更登记。完

成过户后，丙方作为共同债务人，将格信公司 65%股权及格信公司部

分土地作为质押/抵押物继续质押给东方资产承担担保责任。 

6、若乙方未在上述期间完成过户的变更登记，乙方应当按照甲

乙双方签订的主协议承担违约责任。 

五、本次变更事项的审议程序 

2022年 1月 1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2022年第一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 2022 年第一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情况下审议

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收购股权部分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变更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本次关联交易须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其中： 

事前认可意见认为：“本次子公司收购股权部分股权转让款支付

方式变更的事项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本次审议

事项交易定价与前次保持一致，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及上

市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不存在损害

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子公司收购股权部分股权转让

款支付方式变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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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会议审议。” 

独立意见认为：“《关于子公司收购股权部分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

变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公司董事会在审

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议案的内容和董事会决策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相

关规定。本次股权收购部分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变更的事项遵循了自

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及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子公司收购股权部分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

变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收购股权部分股权转让款支

付方式变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认为：“本次收购股权部分股权转让

款支付方式的变更将延缓公司大额现金支付，有利于公司整体资金统

筹，有利于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六、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股权收购部分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变更虽增加了部分

资金成本，但将延缓公司大额现金支出，减轻公司资金周转压力,提

高公司财务灵活性，有利于公司整体资金统筹、保持现金流稳定，为

公司集中资源发展主业提供资金支持，助推公司持续稳定经营和长远

健康发展。 

本次股权转让后续如有变更，公司将进行持续披露，请投资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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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 2022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 2022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一次会议相关议

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一次会议相关议

案的独立意见； 

5、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2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6、《<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 

7、《展期协议》 

 

特此公告。 

 

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1 月 18日 


